
   

借款费用新准则在集团企业的应用 

文/赵天燕 

   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下文称新准则）取代了2001年
颁布的借款费用准则（下文称旧准则），此次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体系明年将率先在
上市公司实施，由于有些集团企业本身就是上市公司，有些集团企业则有上市的子公司或控股上市
公司，因此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于集团企业明年的会计报表将产生直接的影响。为了有助于集团企
业更好地应用新准则，本文解析借款费用新准则的主要内容、新旧差异、实际应用及其对会计报表
的影响。 
   一、借款费用的含义 
   新准则与旧准则关于借款费用的定义相同，均是指企业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及其相关成本，
包括：（1）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指企业向金融机构等借入资金发生的利息、发行债券发生的利
息以及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发生的带息债务应当承担的利息等；（2） 因借款
而发生的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主要指企业发行公司债券所发生的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额，因为企
业每期发生的折溢价摊销额都是对企业当期利息支出的调整，溢价的摊销额调减当期的利息支出，
折价的摊销额调增当期的利息支出，因此折溢价的摊销额也是企业借款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3）因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指企业在借款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佣金、印刷费、承诺费等费
用；（4）因外币借款发生的汇兑差额，指由于汇率变动导致市场汇率与帐面汇率出现差异，对外
币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记帐本位币金额所产生的影响金额，即折合差额。 
   新准则比旧准则扩大了借款费用的范围,新准则包括了投资性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借款费
用。 
   二、借款费用可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和借款范围 
   （一）可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 
   新准则比旧准则扩大了可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旧准则仅指固定资产；新准则不仅包括固定
资产，而且包括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投资性房
产、存货等。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存货包括：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的用于出售的房地产开
发产品、机械制造企业制造的用于对外出售的大型机械设备等。这些存货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建
造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其中“相当长时间”，是指为资产的购建
或者生产所必要的时间，通常为1 年以上。如果由于人为或者故意等非正常因素导致资产的购建或
者生产时间较长的，不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存货。 
   （二）可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 
   在可予资本化的借款方面，新准则也比旧准则扩大了范围，不仅包括专门借款，即为购建或
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而且包括其他的非专门借款，即一般借款。专门
借款应当有明确的专门用途，常签订有标明该用途的借款合同。 
   三、借款费用资本化与费用化的确认原则 
   新准则规定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
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
期损益。此条规定尽管在表述上与旧准则有所不同，但没有实质性差别；对其中辅助费用资本化与
费用化的确认原则新旧准则规定稍有差异：旧准则对于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属于在所购建固定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金额较小的辅助费用，规定也可以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新准
则无此说明。 
   四、借款费用的资本化期间 
   资本化期间，是指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时点到停止资本化时点的期间，不包括借款费用暂
停资本化的期间。新旧准则有关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暂停资本化和停止资本化的条件相同，只是
由于可予资本化的资产范围扩大到存货和投资性房地产，因此，在条件的表述上增加了“生产”、
“可销售”等词，下文对此差异不再提及。 
   （一）开始资本化 
   新旧准则关于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条件，均规定应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一是资产支出已经发生。资产支出的形式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支付
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其中转移非现金资产的支出是指企业将自己的非现金资
产直接用于固定资产、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可销售状态的存货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的生产或建



 

造、安装上；承担带息债务的支出是指企业因购买工程或生产产品或投资房地产购建材料而承担的
带息应付款项。 
   二是借款费用已经发生。即企业因借款已经发生了利息支出、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
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 
   三是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购建
或者生产活动”是指资产的实体建造或者生产活动，如存货开始生产、厂房开始建造、主体设备开
始安装等。 
   （二）暂停资本化 
   新旧准则对于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条件的规定相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
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3个月的，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中断期间
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其他情况的中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继续资本
化。 
   判断借款费用是否暂停资本化，关键是看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
的中断是正常中断还是非正常中断。正常中断是指所生产或购建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
态所必要的程序或事先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中断情况；非正常中断是指企业在管理决策上
的原因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所导致的中断。 
   （三）停止资本化 
   新旧准则对于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条件的规定亦相同：当建造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应当停止资本化。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之后所发生的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
期损益。 
   企业判断借款费用是否停止资本化，关键是看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否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在实务工作中，判断这一时点需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进行
职业判断。新旧准则均列举了三个条件，通常在满足其中之一时，即认为资产已经达到购买方或者
建造方预定的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 
   五、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量 
   借款费用的计量从内容上看涉及每期借款费用发生总额的计量、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的计
量以及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借款费用的计量，关键是如何确定每期应予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即
计量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金额。新旧准则有关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量差别很大，旧准则下只有专
门借款发生的借款费用才可以资本化，而且规定计算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和外币借款的
汇兑差额这三项借款费用的资本化金额时要与资产支出相挂钩；而新准则下当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
款的总额时，应考虑一般借款，即一般借款所发生的借款费用也可以资本化，另外计算专门借款所
发生的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时不再与资产支出相挂钩。  
   （一）利息（包括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的计量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包括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的计算应区别
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分别进行。 
   1、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量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
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金额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者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后的金额确定。专门借款发生的利息费用，在资本化期间内，应当全部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
产成本，不计算借款资本化率。其计算公式为： 
   专门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
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 
2、一般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计量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内，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占用了一般借款的，应当
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
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一般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应与资产支出相挂钩，其计算公式为： 
   一般借款的利息资本化金额=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所占用
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上式中：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每笔资产支出的金额×每笔资产支出实际占用的天数/会计期
间涵盖的天数 
   “资本化率”理论上应为借款利率，在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一项借
款时，资本化率就是该项借款的利率；当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多项借款
时，资本化率则是多笔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 
   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所占用一般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之和/所占用一般借款本金的

 



加权平均数×100% 
   一般借款本金的加权平均数=每笔借款本金×每笔借款实际占用的天数/会计期间涵盖的天数 
   在运用“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算式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借款存在溢折价时，要计算每一会计期间应摊销的溢折价额，调整每期利息金额。旧准
则下对于借款溢折价的摊销既可采用实际利率法，也可采用直线法，而新准则只允许采用实际利率
法。 
   二是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利息资本化金额不应超过当期相关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
金额。 
   （二）辅助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计量 
   新旧准则均规定，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依据其发生额计量，计入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成本。 
   （三）借款本金及利息汇兑差额资本化金额的计量 
   在资本化期间内，属于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的外币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汇兑差额，应当予以资
本化，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成本，具体的计量方法新旧准则相同。 
   六、借款费用在会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 
   新旧准则对借款费用披露的内容规定相同，均是披露当期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金额以及用于计
算确定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的资本化率两项内容。 
   七、执行新准则对集团企业会计报表产生的影响 
   如前所述，新借款费用准则扩大了可予资本化的借款范围和资产范围，为此集团企业2007年
执行借款费用新准则后，一方面会增加资产价值，另一方面由于费用化金额的减少，又会使集团企
业的利润增加。(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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